
砀山县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持续深化我县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按照《安徽省发展改革委 安徽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持续深入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皖发改粮〔2020〕308号）要求，结合我县粮食工作实际，提出如下改革方案：
1、 指导原则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推进我县国有粮食企业重组整合，更好发挥国有粮食企业在粮食流通中的主渠道作用，确保我县粮食安全，促进我县粮食产业发展。
2、 重点工作
（一）开展专项审计，明晰债权债务。对安徽砀山省级粮食储备库、砀山县现代粮食物流中心库、砀山县利祥粮油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祥粮油公司）3家国有粮食企业16个库点进行资产审计，摸清存量资产，明晰债权债务。（责任单位：县审计局）
[bookmark: _GoBack]（二）公司资产重组，开展统一经营。按照省“一县一企、一企多点”的改革要求，保留安徽砀山省级粮食储备库，县利祥粮油公司。将县现代粮食物流中心库（含下属开发区分库）和利祥粮油公司合并重组，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核算、统一经营，实现“购销总公司+收储库点”的经营模式，提升企业融集资金、掌握粮源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责任单位：县发展改革委<粮食和储备局>，县财政局，县审计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建投公司）
（三）明晰企业产权，实施土地变性确权。对具备储存条件且正常运营的16个库点约200亩划拨用地进行变性确权，对企业现有的资产办理产权证明，提升粮食企业市场化经营融资能力。（责任单位：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局>，县财政局，县发展改革委<粮食和储备局>）
（四）实行政企分开，明晰各方责任。安徽砀山省级粮食储备库、利祥粮油公司出资人由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变更为县国有平台公司。县发改委（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切实履行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县财政局负责国有粮食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和财务监督；县国有平台公司负责国有粮食企业的管理和运营；县国有粮食企业负责落实安全储粮的直接责任。（责任单位：县发展改革委<粮食和储备局>，县财政局，县审计局，县建投公司，县国有粮食企业）
（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规范企业章程，明晰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工会组织的权责关系，健全定位清楚、权责对等、运转协调、制衡高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企业决策执行、监督约束机制，推动形成以资产为纽带，统一资产管理、财务核算、制度管控、资源配置等统分结合的公司制发展模式。切实加强国有粮食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建投公司，县国有粮食企业）
3、 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有关单位要切实抗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重视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工作，把改革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成立县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工作专班，依法依规推动县国有粮食企业改革顺利进行。
（二）落实配套政策。各有关部门要立足部门职能实际，认真做好支持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发展工作，切实帮助落实土地政策、财税政策、资金支持等各项政策，营造宽松良好的改革氛围。
（三）严肃工作纪律。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县有关政策规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依法依规开展改革工作，严禁暗箱操作和以权谋私、假公济私，县纪检监察部门要全程参与，加强监督检查，依法依规处理改革中各类违规违法行为，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证国有资产安全。



— 1 —

